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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21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由于该事项具有不确定

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为避免因此而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投资者

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证券代码：

002308)

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

票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9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乌海化工

"

）为兼顾长远发展和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经乌海化工股

东决定，拟向本公司分配利润，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根据乌海化工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的财务报表（

2014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乌海

化工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756,036,525.63

元。乌海化工股东决定对其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可

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分配利润

417,000,000

元， 占其可分配利润的

55.16%

，本次分配后乌海化工剩余未分配利润

339,036,525.63

元。

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累计收到乌海化工的上述分红款

417,000,000

元。公司本次所

得分红将增加

2014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但不增加

2014

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因此，不会影响

本公司

2014

年度经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

2014-101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王焱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有关规定，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将参照此规定执行。王焱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王焱先生不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

王焱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规的要求，王焱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

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尽快遴选、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对王焱先

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89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接

到自然人股东汪敏女士的通知，汪敏女士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

4,711,263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1.70%

）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

日为

2014

年

12

月

26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7

年

12

月

25

日。

截止本公告日，汪敏女士共持有本公司

4,711,26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0%

，其一致

行动人陈东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44,776,79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16%

；汪敏女士及其一致

行动人陈东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49,488,05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86%

；其中办理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

4,711,2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

。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２

月

２９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经公

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２

月

２９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相关核查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征询，并与公司管理层核实，目前公司经营

活动一切正常，未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及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针对本公司没有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５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十时整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６

号中

国人寿广场

Ａ

座二层多功能厅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明生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１

人， 持有表决权股份

２２

，

２９７

，

８４１

，

００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８９％

，符合法定比例。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８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７

Ｈ

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２

，

２４２

，

９９４

，

８８７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９

，

３５７

，

１４８

，

３１１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８８５

，

８４６

，

５７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８．７０％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８．４９％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０．２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人数

５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５４

，

８４６

，

１１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１９％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５

人，执行董事苏恒轩，非执行董事张响贤、王思东，独立董事

莫博世、张祖同、黄益平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本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监事杨翠莲、

熊军红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本公司管理层部分成员与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批准了以下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９

，

３２３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除本公司控股股东外，其他

Ａ

股股东均为持有本公

司

５％

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发布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

公司委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委派王晖律师和高照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监票人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附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各项议案表决结

果如下：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

理协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８８

，

１４１

，

２２６ ９９．６３４６５５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

，

２００ ０．３６５３４５ ８８

，

４６４

，

４２６

Ｈ

股

２

，

８６８

，

４９９

，

０７３ ９９．３９８８７６ ２

，

５７７

，

５０３ ０．０８９３１６ １４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０．５１１８０８ ２

，

８８５

，

８４６

，

５７６

合计

２

，

９５６

，

６４０

，

２９９ ９９．４０５８８９ ２

，

５７７

，

５０３ ０．０８６６５９ １５

，

０９３

，

２００ ０．５０７４５２ ２

，

９７４

，

３１１

，

００２

注：上表

Ａ

股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即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不含）股份的

Ａ

股股东对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呈决议案的投票表决结果。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１８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４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没有补充新提案情况；

●

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１５

区

６

号楼

７

层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沙鸣董事长

６．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采取网

络投票的股东在当天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网络

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

，

５９７

，

４２４

，

５９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７．３４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

，

０８８

，

８９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０３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７

人亲自出席会议，贾路桥、谢志华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白彦代为签署

会议文件；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在合并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及网上投票表决结果后，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

否

通

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１

关于《际华集团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方案》的议案

２

，

５９７

，

１９０

，

２９８ ９９．９９％ ２３４

，

３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是

２

关于《节余募集资金、变更项目

及已完成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利

息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宜》

的议案

２

，

５９７

，

１９０

，

２９８ ９９．９９％ ２３４

，

３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是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不含）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１

关于 《际华集团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方案》的议案

３８

，

７３３

，

２９８ ９９．４％ ２３４

，

３００ ０．６％ ０ ０％

２

关于《节余募集资金、变更项目及已

完成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事宜》的议案

３８

，

７３３

，

２９８ ９９．４％ ２３４

，

３００ ０．６％ ０ ０％

四、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史震建、高丹丹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文件

１．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６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包括拟审议议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邮件、传真、当面送达等方式递交。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震宇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高塑业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７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包括拟审议议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邮件、传真、当面送达等方式递交。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杨松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延期“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是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

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合理安排， 没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

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因此，同意公司将“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具体内容不变。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８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０５

号文核准，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配售股份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８．００

元，共计

募集资金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减承销和保荐费

３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８６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

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６

，

６２４

，

０５７．４６

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５８

，

６７５

，

９４２．５４

元。公司募集资金计划投资两个项目，其中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计划金额

５０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计划金额

２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共计需要

投资

７９４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４２．５４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７１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

保荐机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黄岩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连同保荐机构首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岩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或四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

遵照履行。

三、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

６３

，

９３５

，

９４２．５４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已经全部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１３４

，

３０７

，

６１８．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

６６

，

５２２

，

２１８．００

元用于置换先期投入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资金，将募集资金

６７

，

７８５

，

４００．００

元用于置换先期投入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以

８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归还至专用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使用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专用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承诺投资总

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

备注

１

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

道投资项目

５２

，

１００ ５０

，

１７４ ４１

，

０１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天津年产

５

万吨塑料管

道投资项目

２９

，

３００ ２９

，

３００ ２５

，

９５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已经

完工

合 计

８１

，

４００ ７９

，

４７４ ６６

，

９７３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１

、“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项目”由于受住户拆迁工作推迟影响，后期

４０

亩地上的

１０－１１

车间施工建设推迟，其他厂房及设备已经正常投入生产。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公司并购了安徽永高（原安徽金鹏科技），使公司在华东地区的产品结构

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同时也使华东地区产能不足状况得到了缓解，为“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

道项目”延期完成弥补了部分市场空缺。

五、本次项目延期的具体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 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调整后的项目完成日期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间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

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

投资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六、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

投资进度的变化，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会导致募集资金

项目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募

投项目预期效益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对策

公司董事会从对股东负责、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积

极合理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促进项目的高效进行，尽最大可能保证项目能够

按新的时间计划顺利实施，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八、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具体内容不变。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发表意见：

公司延期“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是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

实际情况作出的合理安排，没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因此，同意公司将“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具体内容不变。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度调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

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将“黄岩年产

８

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

目具体内容不变。

４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首创证券认为：永高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首创证券对永高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永高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９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

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永高”）加快发展，公司曾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下称“农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为深圳永高提供

柒仟万元整（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鉴于该项担保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到约

定期限，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向农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为深圳永高提供柒仟万元整（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止。深圳永高在

此保证项下申请的贷款，将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此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二日

３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深汕公路坑梓段

６９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张炜

５

、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塑胶制品及技术开发，建筑及道路建设配套用的新型材料、新型产

品的技术研究、开发；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开业或者使用前经

审批的，取得有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经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总资产（元）

２５１

，

１７３

，

９９５．２６ ２５５

，

００１

，

３６６．１９

净资产（元）

１６４

，

７７８

，

６１３．３６ １２６

，

９５６

，

８６９．４９

经营业绩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２８８

，

９９５

，

７７２．９９ ３７６

，

７９２

，

５１２．５９

净利润（元）

８

，

６２１

，

７４３．８７ ９

，

０４８

，

８５４．３８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永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全资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 定代表

人）由公司副董事长张炜兼任，其他决策以及重要的管理、财务人员等均由张炜提名，公司聘

任，故风险可控。

同时，深圳永高地处华南，该区域塑管竞争日趋激烈，公司也有必要进一步支持该全资子

公司加快发展步伐，增强竞争优势，提升盈利能力。有鉴于此，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向农行深

圳东部支行申请为深圳永高提供柒仟万元整（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截止目前，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０

元。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２１

，

９００

万元 （其中， 公司为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为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３

，

５００

万元，为安徽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２

，

４００

万元，为上海公元提供担保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０３

，

１８３．５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１０．７８％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亦为

２１

，

９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０３

，

１８３．５３

万元的比例亦为

１０．７８％

。公司无逾期担

保事项，也没有为股东及其关联单位提供担保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2014-077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

年

12

月

26

日刊登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被否决；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2

：

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3

：

00

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3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

：

00-3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3

：

00

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3

：

00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77

人，代表股份

92,630,6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6.7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89,296,31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34,3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1,413,8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33.31%

；反对票

2,803,53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66.05%

；弃权票

27,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0.64%

，本议案被否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票

1,413,8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33.31%

；

反对票

2,803,53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66.05%

；弃权票

27,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64%

。

2

、审议《关于制定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9,790,01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6.93%

；反对票

2,840,

63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3.07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票

1,403,7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07%

；

反对票

2,840,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3%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

3

、审议《关于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9,800,11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6.94%

；反对票

2,803,

53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3.03%

；弃权票

27,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票

1,41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31%

；

反对票

2,803,5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05%

；弃权票

2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4%

。

4

、审议《关于转让部分债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9,800,11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6.94%

；反对票

2,803,

53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3.03%

；弃权票

27,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魏玥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2014

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

指派本律师出席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

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召

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

会议审议事项和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外，还包括了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经查，公司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发出了会议通知。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

安排。

3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30

在江苏镇江新区通港

路

1

号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会议

召开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项符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公司有关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律师认为，公司

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会议审

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等相关事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经本律师查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

77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92,630,6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6%

。

其中：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2

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

计

89,296,3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4%

。经查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证书等文件，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计

75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3,334,3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

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并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

、《关于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转让部分债权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否决了《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的关联

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公司《章程》的规定

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

经本律师查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不存在对会议现场提出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

王 凡 杨 亮

魏 玥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地 址

: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金蝶科技园

D

栋

5

楼，邮编

:210016

电 话

: 025-83304480 83301572

电子信箱

: partners@ct-partners.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artners.com.cn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

600584

编号：临

2014－067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股票已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起停牌。

2014

年

11

月

7

日，本公司发布

了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二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4

年

11

月

14

日、

2014

年

11

月

21

日、

2014

年

11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2

日、

2014

年

12

月

9

日公司

发布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1

个月；

2014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发布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公告》。

公司及共同投资方与交易对方就收购事项进行了深入沟通，但因本次海外收购情况较

为复杂，有关事项还需双方进一步沟通和协商，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2014-062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报城市更新计划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总部

彩田工业园拟纳入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提示性公告》（

2013-051

号），根据深圳市城市更

新办法以及深圳市福田城市更新发展规划纲要， 本公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7006

号的总

部彩田工业园拟纳入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更新单元拟拆除重建用地面积

57,979

平方米，拟更新

方向为新型产业等功能。

2014

年

12

月

29

日深交所收市后，公司收到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关于

<2014

年深圳

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第五批计划

>

草案公示的公告》文件，本公司所申报的项目已被列入该计

划。

该计划草案需获得深圳市政府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该事项对公司

的正常生产经营将不会造成影响。

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4-4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临时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通

知，称其正在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尽快确定该事项，待上述重大事项确定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及时发布相

关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